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全区鼠疫防控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 

内政发〔2020〕13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

大企业、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全区鼠疫防控能力，加强鼠防人才及专业队

伍建设，结合自治区实际，现就加强鼠疫防控能力建设提出以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预

防为主，突出人才优先，以完善鼠疫监测体系和加强鼠防人

才及专业队伍建设为重点，坚持常备不懈，落实关口前移，

大力推进鼠防监测站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逐步建立鼠防

人才培养和引进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我区鼠疫防控应急处置

能力，为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

提供坚实保障。 

（二）工作目标。到 2021年底，自治区、盟市和所有疫

源旗县（市、区）疾控（地病）中心均要有承担鼠防工作的

内设机构，疫源旗县（市、区）全部具备开展鼠疫野外监测

条件，鼠疫监测体系进一步完善；全区鼠防人才总量基本适

应鼠防工作需求，鼠防人员短缺的局面得到明显改善；鼠防

基础设施、实验室建设进一步改善，鼠防设备、装备、车辆



等满足工作需要，鼠疫监测检测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得到明

显提升，初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反应及时、处置高

效的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三级鼠防应急体系。 

二、工作任务 

（一）完善鼠疫监测体系。通过新建、改建、扩建或调

剂等途径，全区 12 个盟市的鼠疫监测与应急演练培训基地

要达到全覆盖，疫源地区除白云鄂博矿区、二连浩特市、霍

林郭勒市外，其余所有疫源旗县（市、区）全部建设标准化

野外鼠疫监测站，并按要求购置配齐实验室检测设备、现场

应急处置设备和装备以及必要的办公生活设施和交通工具

等，确保能够满足日常监测工作需要。所有鼠疫监测站均要

达到符合建设标准且具备全年开展实验室检测的条件。 

（二）健全鼠防专业机构。各级疾控机构要按照以事设

岗、以岗定人的原则，根据鼠防工作需要合理设置工作岗位，

自治区综合疾控中心要设立鼠防内设机构，盟市疾控（地病）

中心和疫源旗县（市、区）疾控中心要有鼠防内设机构，其

他非疫源旗县（市、区）疾控中心要在相应内设科室明确鼠

防工作职能。到 2020 年 9 月底前，全区 12 个盟市疾控（地

病）中心和 57 个疫源旗县（市、区）疾控中心要确保有鼠防

专门科室和专职人员，其他非疫源旗县（市、区）疾控中心鼠

防工作要确保有相应科室和人员负责。 

（三）建立鼠防专业队伍。各地区要按照《内蒙古自治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管理办法》（内机编办发〔2017〕

241 号）要求，凡现有在编人员数量未达到核定编制的盟市、



旗县（市、区）疾控中心，到 2020 年底前，要按空编量的

60%补足人员；到 2021年 6 月底前，按照核定编制和岗位补

足配齐全部人员。要采取公开招聘、绿色通道引进等方式，

尽快为各级疾控机构（鼠疫防治机构）补充鼠防专业技术人

员，12 个盟市疾控（地病）中心和 57 个疫源旗县（市、区）

疾控中心鼠防科室最少要配备 5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中，实

验室检验人员 2名、野外监测人员 3名；其他非疫源旗县（市、

区）疾控中心要配备专兼职鼠防人员 2—3 名，确保能够满

足鼠防工作需要。 

（四）健全人才培养机制。自治区卫生健康、教育部门

要共同研究制定鼠防人才长期培养制度，在自治区内高等医

学院校预防医学专业中实施鼠防专业人才订单定向培养，为

基层疾控机构培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鼠防专业人才。

订单定向学生在校期间免缴学费和住宿费，所需经费由委托

培养单位承担。各地区要实施鼠防全员培训计划，对盟市、

旗县（市、区）疾控机构的在职在岗人员，每年至少开展一

次鼠疫防治知识全员培训，并将培训结果作为岗位聘任、年

度考核、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切实提升基层专业技术人员

的业务水平；要建立鼠防人员进修学习制度，根据工作需要，

盟市、旗县（市、区）疾控机构每年可选送 5—10人赴国家、

自治区的相关机构，或者其他先进省（区、市）进行 3—6

个月的业务脱产进修学习，不断提升鼠防专业队伍的业务素

质。 

（五）完善工作激励机制。各地区要严格落实卫生防疫



津贴和工作补助政策，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

于调整卫生防疫津贴标准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3号）

和《关于建立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的通知》

（人社部规〔2016〕4 号）规定，及时将有关津补贴政策落实

到位，切实让鼠防人员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重视。要重

视对鼠防工作人员的关心爱护，着力改善鼠防监测站工作环

境，在科研经费、成果奖励、论文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并

在职称晋升与聘任等方面落实倾斜政策。同时，对长期工作

在鼠防一线或表现突出的优秀人员按规定给予表彰奖励，以增

强鼠防人员的荣誉感、归属感和成就感。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要高度重视鼠疫防控工作，

将鼠防能力建设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建

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组织、编制、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卫生健康、教育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

研究解决制约鼠防人才和专业队伍发展的瓶颈问题，协同推

动落实加强鼠防能力建设各项工作。 

（二）加大经费投入。各地区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 号）和自治区有关要

求，建立健全鼠防经费投入长效保障机制，依法落实卫生防

疫津贴和临时性工作补助等政策，提高鼠防人员的待遇水平。 

（三）强化督促指导。各地区要按照本意见要求，结合

本地区实际制定鼠防能力建设具体实施方案并尽快组织实



施，同时要将鼠疫防控工作和鼠防能力建设纳入政府目标责

任管理考核范畴。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各

地区鼠防能力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指导、监督和考核。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鼠疫监测站建设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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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鼠疫监测站建设标准 
（试  行） 

 

为加强全区鼠疫监测工作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鼠疫野外

监测条件，提高鼠疫监测能力和水平，结合自治区实际，制

定本标准。 

一、选址要求 

（一）建站选址应满足生物安全的需要。实验室周围尽

可能不要规划建设居民区、工业生产区、农田耕作区等群众

生产、生活活动聚集区。 

（二）建站地址最好位于鼠疫监测区域内，以便最大限

度地满足监测工作的需要。如在监测区域内建站工作生活所

需无法保障，则建站选址应尽量靠近监测工作区域。 

（三）建站选址应当能够提供可靠的工作生活后勤保障

和安全保障，具备交通和通讯保障条件，如通电(220v)、通

水、通网等。 

（四）整个监测站应建防护围墙与外界隔离。 

二、基础设施 

（一）应急演练培训基地。 

1.盟市级鼠疫应急演练培训基地建设面积不少于 650m
2
。 

2.宿舍：满足 30 人以上住宿，具备卫生间、淋浴设施

等基本生活设施。 



3.厨房、餐厅: 建设 40m
2
以上，具备 50 人同时就餐条

件。 

4.办公区域：至少 30m
2
以上，具备 6 人办公条件，有网

络、电脑、打印机。 

5.会议室：建设 100m
2
以上，满足至少 50人的会议，具

备多媒体等条件。 

6.物资储备室：至少 30m
2
，存放鼠夹、鼠药等物资。 

7.污水处理建设：应当在实验室附近建专用排污渗井，

实验室污水经消毒处理后方可排放，不得排入生活污水管网。 

8.垃圾处理建设：选择建焚烧炉、焚烧坑、掩埋坑。 

9.实验室：不少于 200m
2
，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包括

捡蚤室、细菌培养室、血清室、核酸检测实验室、普通实验

室、高压灭菌室、标本室等。实验室内部结构设施建设按《实

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规定执行。 

（二）野外监测站。 

1.鼠疫野外监测站建设面积不少于 350 m
2
。 

2.宿舍：满足 10 人以上住宿，具备卫生间、淋浴设施

等基本生活设施。 

3.厨房、餐厅: 建设 20m
2
以上，具备 10 人同时就餐条

件。 

4.办公区域：至少 30 m
2
以上，具备 6 人办公条件，有

网络、电脑、打印机。 

5.物资储备室：至少 30m
2
，存放鼠夹、鼠药等物资。 

6.污水处理建设：应在实验室附近建专用排污渗井，实



验室污水经消毒处理后方可排放，不得排入生活污水管网。 

7.垃圾处理建设：选择建焚烧炉、焚烧坑、掩埋坑。 

8.实验室：不少于 150m
2
，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包括

捡蚤室、细菌培养室、血清室、普通实验室、高压灭菌室等。

核酸检测实验室与属地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统筹使用。

实验室内部结构设施建设按《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19489—2008）规定执行。 

三、基地监测站装备 

（一）监测装备：无人机 1 架，鼠类、鼠洞无人机自动

识别系统，GPS定位仪 2 个，应急照明系统 1套，鼠夹。 

（二）应急装备：烟炮、灭鼠药、灭蚤药、发电机。 

（三）车辆：应当配备鼠疫监测车辆至少 1 台，并根据

车辆使用情况定期更换。 

四、基地监测站实验设备 

（一）细菌培养实验室。生物安全柜（2台）、显微镜（2

台）、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二氧化碳细菌培养箱、立式灭

菌器、立式冷冻冰箱、PCR核酸扩增仪、低温恒温培养箱、

干烤箱、立式冷冻冰箱、恒温振荡器、电泳仪、电泳槽、全

自动电热蒸汽灭菌器(2台)、荧光显微镜、倒置生物显微镜、

酶标仪、倒置生物显微镜、超低能量喷雾器、紫外分光光度

计、光学分析天平。 

（二）PCR 实验室。生物安全柜（2 台）、台式高速离心

机（2 台）、核酸提取仪（1 台）、荧光定量 PCR 仪（1 台）、

普通冰箱（2台）、金属浴（1 台）、桌面迷你离心机（1台）、



单道可调量程移液器（3套）。 

五、个人防护标准 

（一）个人防护装备。一次性防蚤袜、防蚤手套、工兵

铲、护目镜、防护服、N95 口罩、手套、预防性药品、趋避

剂。 

（二）个人工作装备。 

夏季：半袖 T恤（2 件）、长袖 T恤（1件）、防晒服（1

件）、速干衣（1 套）、夏季户外鞋、太阳镜、防晒帽、保温

杯。 

冬季：羽绒冲锋衣（1 套）、保暖套装（1 套）、军大衣

（1 件）、冬季户外鞋、棉帽、棉手套。 
 


